
 

盘和林：在推动数字治理创

新中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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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盘和林 

 

开展数字经济立法，是数字经济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保障。12

月 30 日至 31 日，《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下称《条例》）经广州市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待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

施。《条例》描绘了广州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景图，注重将数字红利转变为民

生福祉，提出应用数字技术推动城市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

实现城市运行治理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广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发展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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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并已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发展生态。2019 年

10 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印发实施，广东省明确

以广州为核心创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全省试验区。此次《条例》起草继续

坚持顶层设计与广州实际相结合，同时紧密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对广州的定位要求，

不仅兼具落地性和实效性，更突出了《条例》的前瞻性和引领性。 

从现有研究来看，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不仅可用于经济发展目的，也

能够以数字化转型驱动治理方式变革，用于解决治理问题。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数字治理是现

代信息技术与治理理论融合的新型治理模式，《条例》回应了新时代以数字

技术提升治理效率、增进民生福祉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诉求。这就要求数字

治理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真实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防止陷入“唯技术论”和“数据崇拜”的陷阱。具体来看，在大数据、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的赋能背景下，更需要在治理理念、治理

模式和治理手段上进行探索创新。 

治理理念创新——以民生改善为党和政府公共决策的原则定位 

社会治理按照民生改善的服务对象来看，可以分为城市管理、社会服

务和企业服务三类。但每一群体、每一企业的特征与需求都是千差万别的，

难以用一把尺子衡量，从而导致供需匹配不当。这一现实困境下，治理理

念的创新便要求政府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数字化等技术进行数据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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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及关联分析，全面感知社会事项及公众所需。这就可以防止个别出于

功利需要的数字治理项目，仅是为树立数字治理的形象而开发设计，成为

一种城市装饰，而不是真正以“便民”为目的。这类项目往往不顾社会是

否存在真实需求，便仓促上马。另一角度看，以民生改善为原则定位也可

以减少政府公共管理的横向协调及纵向整合的成本。随着部门间数字壁垒

的打通，部门、层级间数据流通和共享能力的提高，治理将由粗放治理转

变为精细治理、由分散治理转变为协同治理。这使得识别不同群体、不同

个体的需求将变得更加精准，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够享受

到均等的服务。 

治理模式创新——以公民有序参与治理互动为直接指向 

政府职能越位将导致效率低下，治理理论主张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

对立，激发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即党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顶层设计者，

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而公民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

单元，此次《条例》也提出鼓励居民、业委会、居委会以及服务提供商等

多元主体参与智慧社区建设和管理。在这一背景下，以公众参与为中心的

数字治理恰逢其时，数字治理模式的创新始终应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要

保证公民“参与”的机会和能力，这便要求拓宽公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当

然也有助于推动治理重心下沉至基层，从而实现精准化、精细化的公共服

务供给。二是参与过程中需要保证“有序”。“有序参与”较之“参与”，

内涵中更多地融入了依法、理性、适度、有效等理念，区别于“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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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性。从而减少甚至是杜绝只重视是否参与、而忽略参与效果和影响，

甚至导致参与失序的现象发生。 

治理手段创新——以提升政务服务群中能力为目标定位 

传统上政府治理的主要特征是以行政计划代替公众意愿，随着数字技

术在商业领域的推广应用逐渐形成的用户习惯，倒逼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

新，使得政府的角色由简单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需求的回应者。这就需要

政府依靠技术优势和整体设计，重塑政务服务流程，提升政府办事效率。

在治理创新中始终以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为目标定位，在服务供给的方方面

面体现便民的思想。既要解决包括公民生活事物办理由于门槛、渠道、所

属部门等等原因被拒，也包括企业落地、经营等产生的各种问题。如个人

层面的新冠防疫一码通行、医保异地结算等；企业层面的异地开办企业、

缴纳税收等。当然，《条例》中也特别提到，“应当坚持智能创新与传统服

务相结合，扩大适老化数字技术和智能产品的供给”。既要推动数字技术

的适老化改造，也要适当保留专门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熟悉的传统出行、

消费、文娱、医疗等场景的服务方式。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技术赋能”并不等同于“技术万能”，

数字治理也绝不能成为“炫技治理”。一方面，数字技术不是解决所有治

理问题的“灵丹妙药”，特别是需要警惕以“便民”为噱头，在数字治理

中不切实际地强行嵌入数字技术。另一方面，数字治理归根结底应当尊重

人的价值，而非简单的用数据代替人。在数字治理地推进过程中过度强调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876


